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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学校就读学生学费津贴及学习用品津贴 

常见问题 

Q1：网上申请的结束时间？ 

A1：津贴申请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5 日，透过“一户通”应用程序

进行申请，而结束时间为 5 月 5 日 23:59，申请人必须于 5 月 5 日 23:59 前

完成“提交申请”，结束后不能再登入“提交申请”，逾期恕不接受。 

 

Q2：不使用网上申请，提交纸本申请表的结束时间？ 

A2：津贴申请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24 日至 5月 5 日，倘学生未能使用“一户通”

应用程序进行申请，而提交纸本申请表的截止日期也是一样，最迟 5 月 5

日或之前交回所就读的学校，逾期恕不接受。 

 

Q3：学习用品津贴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能否申请，是否要另作申请？ 

A3：任何就读于公办或民办学校的非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均可申请学习用品津

贴。而申请只需进行一次申请（即已同时申请学费津贴及学习用品津贴），

本局将会按学生所符合的资格进行津贴发放。 

 

Q4：有学费支出才可获发学费津贴，那学费的定义为何？ 

A4：学费是指家长扣除政府补贴后实际缴交的学费（择校费、捐献费、膳食费、

托管费、校车费等等所有选择性费用不会计算在内），学费支出将由各市教

育局提供及核实，家长不用提供学费数据。 

 

Q5：监护人或成年学生的银行账户是否可用其他人的银行账户？ 

A5：年满 18岁的申请学生可使用其个人银行账户，18岁以下的申请人一般应提

交监护人（父或母）的银行账户，如提供非上述所指的银行帐户数据，需书

面授权及解释。 

 

Q6：以往曾申请过的学生，今年是否需要提交申请？ 

A6：需要，每年必须于申请期内提出申请，逾期不接受（而所有就读高中教育

阶段的学生每年必须来澳参加暑期课程）。 

 

Q7：可否提供银行卡/信用卡/非澳门地区开设的银行帐户？ 

A7：上述三项都不可以。只可以提供澳门开设的澳门元银行帐户，并请提交于

同一页面能清楚显示出银行名称、帐户人姓名及帐户号码的数据。 

（倘提供澳门开设的非澳门元银行帐户，所引申的费用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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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使用“一户通”应用程序进行申请后是否需要再提交纸质申请表？ 

A8：不需要（申请人必须确认已完成提交申请）。 

 

Q9：就读高中教育阶段的学生是否一定要参加暑期课程？ 

A9：是的。所有就读高中教育阶段的学生本年必须于 2023 年 7月下旬至 8上旬

参加由本局所举办为期 2 天的暑期课程，未能参加本年度的暑期课程或出

席率未达 80%，将不会获发放任何津贴（不设补课的安排）。 

住宿费及往返澳门的交通费由申请人自行安排。 

 

Q10：高中教育阶段学生的暑期课程安排及上课地点的通知？ 

A10：7 月澳门教青局会透过申请时所提供的电邮及电话短讯形式通知暑期课程

安排及上课地点（倘因天气等原因宣布暂停上课及其他安排，也会透过电

邮及电话短讯形式通知）。 

 

Q11：申请结果的通知及发放津贴的安排？ 

A11： 9月澳门教青局会透过申请时所提供的电邮及电话短讯形式通知有关结果，

将于 10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津贴，津贴会透过银行转账形式一次

性存入所提供的澳门元账户内。 

 

Q12：津贴在“一户通”申请的链结或网址？ 

A11：可透过登入“一户通”网页版（https://www.mo.gov.mo/home）或手机应用

程序提交。 

 

Q13：如何开立“一户通”帐户？ 

A13：可浏览“一户通”的专题网页： 

https://www.gov.mo/app/zh-hant/home 

“一户通”开户申请流程教学影片: 

https://www.gov.mo/app/zh-hant/video 

 
 

Q14：如何联络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 

A14：可透过电邮 gdras@dsedj.gov.mo 与本局联络。 

 

https://www.gov.mo/app/zh-hant/home

